
附件 3：

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推免奖励加分实施细则

（2023 年 3 月修订）

为了鼓励学生刻苦学习，奋发向上，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，特对

学校的“推免生奖励分具体计分办法”中所规定的内容进行进一步的

细分和量化，具体说明如下：

一、获奖级别以及所盖印章为依据，国家级是指教育部及其同级

单位；省级是指省教育厅及其同级单位；校级是指“中南财经政法大

学”或“中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委员会”等校级直属部门。

此外，奖状签发单位只能是政府、学校等具有行政级别的部门才

可计分，其他组织（如：电视音乐协会、省作家协会、翻译协会等等）

颁发的奖状一律不做加分计算，所有邀请赛、预赛形式的比赛不加分。

二、所有可以加分的获奖项目必须是合规合理的，还未通过审核

公示的等不能进行加分。

三、同一个项目/比赛在同一获奖年度多次获奖，以最高分值计

算一次。

四、各大类具体加分细则

（一）奖学金大类

文澜奖学金获得者计 12 分；

国家奖学金获得者计 6 分；

仲利学业奖学金、中行奖学金、夏兴园奖学金、一等人民奖学金、

获得者计 4 分；国家励志奖学金、紫光励志奖学金、华为奖学金、仲

利实践奖学金、海信奖学金计 3 分；二等人民奖学金获得者计 2 分，

三等人民奖学金获得者计 1 分；

注：各类奖学金还未通过学校审核公示的不得计分，新增社会类

奖学金参考上述奖学金成绩要求计分。

（二）荣誉称号类

获国家级、省级优秀学生或优秀学生干部分别奖励 8 分、6 分；





者，分别奖励 5 分、4 分、3 分；校运会个人前八名获得者，一到二

名奖励 2 分、三到五名奖励 1.5 分、六到八名奖励 1 分，校运会团体

项目不加分。

（五）大学生创新、创业实践计划项目
项目情况

（以学校的正式通知为准）

教育部项目

奖励计分

省级项目奖

励计分

学校项目奖

励计分

获得立项 4 3 1.5

通过结项评审 5 4 2

通过结项评审且被评为优秀 6 5 3

注：同一项目立项、结项只能对其中的一种情形计一次分，就高

不就低；仅区分主持人与成员，主持人、成员奖励记分分别按照项目

总分的 100%、50%分配。

（六）校级博文杯/明理杯/社会实践

项目情况（以学校的正式通知为准） 奖励计分

通过结项评审 1

通过结项评审且被评为三等奖 2

通过结项评审且被评为二等奖 2.5

通过结项评审且被评为一等奖 3

注：立项不计分；未通过结项评审（以学校正式通知为准）的项

目，一律不计分；仅区分主持人与成员，主持人、成员奖励记分分别

按照项目总分的 100%、50%分配；社会实践优秀实践成果、优秀实践

队、优秀志愿队按照三等奖加分；同一个项目多次获奖，以最高分值

计算一次（例：同一项目既获得优秀实践成果，又获得社会实践优秀

个人，取最高分计入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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